附件1

亳州市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遴选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分说明

（同一案例如符合多个指标要求，只取一项得分）
	得分

	一、基础环境提升（20分）
	1.网络环境优化提升（10分）
	1.1全面推动建设高质量教育专网，实现宽带网络千兆到校、百兆到班，为智慧学校应用提供优质、稳定的网络环境。（ 5分）
	1.区域建成教育专网得2分；
2.区域中小学（不含幼儿园、职业学校）出口带宽达到500M比例达到30%，得3分，每少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1.2结合区域教学实际，提高智慧课堂班级覆盖率（三年级以上），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3分）
	区域内三年级以上智慧课堂班级覆盖率达到36%得3分，每少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1.3推进教育系统IPv6规模部署，教育网络、网站和系统支持IPv6，创新推进5G在智慧学校方面的应用。（2分）
	1.区域推进教育系统IPv6规模部署，且有实际落地应用场景得1分；
2.区域推进5G在智慧学校方面应用且有实际落地应用场景得1分；
	　

	
	2.机制保障优化创新（6分）
	2.1为智慧学校应用制定配套制度，包括管理制度、培训制度、应用制度及考评激励机制等，在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不断创新、优化应用机制，并产生智慧教育发展系统化推进的作用。（1.5分）
	区域在推进智慧学校应用过程中制定配套制度，包括管理制度、培训制度、应用制度及考评激励机制等得1.5分。
	　

	
	
	2.2具备一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团队，负责信息化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等工作，有稳定的运维费用投入，保障信息化设施、设备及支撑环境的稳定运行，对于信息化设施设备有配套的管理、应用、运维等制度并严格执行。（3分）
	1.区域建有一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团队，负责信息化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等工作，得1.5分；
2.区域有稳定的运维费用投入，保障信息化设施、设备及支撑环境的稳定运行，得1.5分。
	　

	
	
	2.3建有完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制订网络安全的具体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及时按规范处置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近两年内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网络安全演练。（1.5分）
	建有完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和应急处置方案,且近两年内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演练得1.5分，否则不得分。
	　

	
	3.新型教学空间探索（4分）
	3.1推进创新实验室、学科教室、网络研修教研室等新型教学场所方面成效显著。（2分）
	区域推进至少4所学校，每校开展创新实验室、学科教室、网络研修教研室等至少1项新型教学场所建设应用，得2分，每少1所扣0.5分，扣完为止。
	　

	
	
	3.2推动技术赋能虚实融合业务空间，包括智慧学习中心、教师发展数字化中心、智慧体育中心、智慧图书馆、文化生活空间等新体验空间方面取得成效。（2分）
	区域推进至少4所学校，每校开展智慧学习中心、教师发展数字化中心、智慧体育中心、智慧图书馆、文化生活空间场所等至少1项建设应用，得2分，每少1所扣0.5分，扣完为止。
	　

	二、人才队伍建设（20分）
	4.信息化领导力提升（6分）
	4.1在提升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方面，举措有力，效果显著，区域及所属学校有清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能够结合本区域实际，前瞻性、创新性地谋划工作并持之以恒予以推进。（6分）
	区域出台提升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方面出台有力举措且取得良好效果得6分，效果不明显得1-2分，未出台或者无成效的不得分。
	　

	
	5.专业团队建设有力（4分）
	5.1重视建设人才培养机制，建有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智慧学校建设与应用指导团队，职能明确并常态化开展工作。（2分）
	区域建有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智慧学校建设与应用指导团队，职能明确并常态化开展工作得2分，否则不得分。
	　

	
	
	5.2区域推动与省内外先发地区的智慧教育常态化实践交流学习。（2分）
	区域推动与省内外先发地区的智慧教育常态化实践交流学习（近五年至少开展2次）得2分，否则不得分。
	　

	
	6.师生数字素养提升（10分）
	6.1深入实施“智慧徽师”成长计划，定期开展各级各类信息化教学培训、探讨、竞赛等活动，且富有成效，区域（学校）多数教师能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教研、评价和管理等工作。（2分）
	区域深入实施“智慧徽师”成长计划，定期开展各级各类信息化教学培训、探讨、竞赛等活动，且富有成效得2分，否则不得分。
	　

	
	
	6.2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能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主学习、交流合作、创新创造，做到遵守网络文明礼仪，自觉尊重知识产权，有意识开展自我保护，能主动抵制不良信息。（2分）
	区域推进人工智能教育，至少5所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学活动，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得2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6.3教师信息化研究能力较强，近五年（2019年1月1日后）来主持省级及以上教育信息化类课题并顺利结题（6分）
	此项为加分项：1个市级教育信息化课题得0.2分，1个省级教育信息化课题得0.5分，1个国家级教育信息化课题得1分，满分6分加满为止。（同一课题不累计加分）
	　

	三、智慧教学创新（15分）
	7.实施多元智慧教学（9分）
	7.1持续深化智慧课堂应用，开展课前、课中、课后和线上、线下一体化、常态化教学，近五年（2019年1月1日后）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智慧课堂案例（3分）。
	此项为加分项：1个市级智慧课堂获奖案例得0.5分，1个省级智慧课堂获奖案例得1分，1个国家级智慧课堂获奖案例得1.5分，满分3分加满为止。（同一作品不累计加分）
	　

	
	
	7.2 利用备课教研有关系统开展网络集体备课、评课与议课，实现跨学校的协同教研，近五年（2019年1月1日后）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学案例（2分）。
	此项为加分项：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2分，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5分，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1分，满分2分加满为止。（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
	　

	
	
	7.3智能技术与音乐、体育、美术、劳动教育课程深度融合，创新适合课程特点的智慧教学模式，近五年（2019年1月1日后）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学案例。（2分）
	此项为加分项：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2分，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5分，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1分，满分2分加满为止。（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
	　

	
	
	7.4 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三个课堂”等开展跨地区、跨学校的协同教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近五年（2019年1月1日后）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学案例。（2分）
	此项为加分项：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2分，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5分，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1分，满分2分加满为止。（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
	　

	
	8.探索推进智慧作业（3分）
	8.1能够利用学业评价系统、智慧作业管理平台等方式，实现对学生作业和测试的自动批改与分析，实现对各学科作业量和学业负担情况的动态监测，推动数据驱动的高质量作业设计与智能化评价。（1分）
	区域内至少5所学校通过学业评价系统，智慧作业管理平台等方式，实现对学生作业和测试的自动批改与分析，得1分。
	　

	
	
	8.2能够充分利用有关平台及系统，开展在线答疑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作业辅导等需求。（2分）
	区域常态化开展在线答疑等线上学习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作业辅导的得2分。
	　

	
	9.创新资源建设应用（3分）
	9.1建有丰富多样的“五育”并举、交叉融合类数字资源，探索校际之间、学校与社会机构之间共建优质特色课程资源，建立或协调接入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科技馆等社会资源。（2分）
	1.区域自主推进建有丰富多样的“五育”并举、交叉融合类数字资源，得1分。
2.协调接入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科技馆等社会资源得1分。
	　

	
	
	9.2推进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皖教云”平台等各级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多场景应用，支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多样化等场景下的创新应用模式，强化资源对教师精准教、学生个性学的支撑作用。（1分）
	区域推进亳州智慧教育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皖教云”平台等各级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多场景应用得1分。
	　

	四、智慧学习普及（5分）
	10.常态开展智慧学习（5分）
	10.1利用现有空间、平台（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省市云平台等）、智能终端、资源等，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开展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并形成教学案例。（5分）
	此项为加分项：1个市级获奖教学案例得0.5分，1个省级获奖教学案例得1分，1个国家级获奖案例得1.5分，满分5分加满为止。（同一案例不累计加分）
	　

	五、智慧管理赋能（10分）
	11.优化教育数字治理（4分）
	11.1依托国家及省平台认证体系，使用上级部门已有或自建的一体化教育数据仓，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各类教育教学与管理数据的标准化采集与汇聚共享，为教育管理者提供教育大数据分析监测与决策服务。（2分）
	区域依托托国家及省平台认证体系，使用上级部门已有或自建的一体化教育数据仓，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各类教育教学与管理数据的标准化采集与汇聚共享，为教育管理者提供教育大数据分析监测与决策服务，得2分。
	　

	
	
	11.2能够依托各级各类管理平台，推动中小学校务、教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革，并形成典型经验（被市级以上推广应用）。（2分）
	能够依托各级各类管理平台，推动中小学校务、教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革得1分，形成典型案例被市级以上推广应用，得1分。
	　

	
	12.完善教育数字评价（6分）
	12.1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借助信息化手段，有效开展过程性评价、综合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等，实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自动化、智能化和可视化，加强评价结果在学生发展、生涯规划、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科学运用。（1.5分）
	区域内至少2所学校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借助信息化手段，有效开展过程性评价、综合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等，实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自动化、智能化和可视化，加强评价结果在学生发展、生涯规划、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科学运用，得1.5分，否则不得分。
	　

	
	
	12.2建有教师专业成长与职业发展大数据库，对教师参加专业发展活动、日常教学行为进行记录和数据统计，为每位教师建立个人成长数字档案，实现“一师一档”，依托教师发展大数据开展全面、客观、公平、精准的教师考核工作，突出以教学实绩为主的评价导向，将评价结果用于职称评聘、岗位晋升、评先评优等。（1.5分）
	区域内至少2所学校具有教师专业成长与职业发展大数据库，对教师参加专业发展活动、日常教学行为进行记录和数据统计，为每位教师建立个人成长数字档案，实现“一师一档”，依托教师发展大数据开展全面、客观、公平、精准的教师考核工作，突出以教学实绩为主的评价导向，将评价结果用于职称评聘、岗位晋升、评先评优等，得1.5分，否则不得分。
	　

	
	
	12.3建有学校发展性评价数据库，规范采集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等教育数据，构建评价数据模型，开展增值性评价，以有效的增长评判学校办学质量。（1.5分）
	区域建有学校发展性评价数据库，规范采集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等教育数据，构建评价数据模型，开展增值性评价，以有效的增长评判学校办学质量，得1.5分，否则不得分。
	　

	
	
	12.4实施推动区域教学质量评价，能够充分利用学业评价系统等，构建“评价-反馈-改进”闭环，提升区域教育质量精准评估与趋势预测能力，帮助学校持续改进教学与管理工作。（1.5分）
	实施推动区域教学质量评价，能够充分利用学业评价系统等，构建“评价-反馈-改进”闭环，提升区域教育质量精准评估与趋势预测能力，帮助学校持续改进教学与管理工作得1.5分。
	　

	六、智慧生活实践（10分）
	13.校园生活数字管理（6分）
	13.1利用校园一卡通、手环等设备有效服务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现师生食、住、行的舒适与便捷化，包括校园门禁、考勤记录、食堂就餐、超市消费、图书借阅、亲情电话等。（2分）
	区域内至少2所学校，利用校园一卡通、手环等设备有效服务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现师生食、住、行的舒适与便捷化，包括校园门禁、考勤记录、食堂就餐、超市消费、图书借阅、亲情电话等，得2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13.2 建有感知型智慧安防环境，覆盖重点部位和区域，实现对进出车辆、人员等的有效监管，利用视频分析、智能传感器和入侵报警等功能，实现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测，对人员在校内的行为轨迹追踪及分析，并实现与属地公安部门安全防范系统联网。（2分）
	区域内至少2所学校，建有感知型智慧安防环境，覆盖重点部位和区域，实现对进出车辆、人员等的有效监管，得2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13.3通过系统互联、无感采集等实现对学生校园门禁、考勤记录、食堂就餐、超市消费、图书借阅等的数字化记录与大数据分析，并及时提供校园生活指导建议。（2分）
	区域内至少2所学校，通过系统互联、无感采集等实现对学生校园门禁、考勤记录、食堂就餐、超市消费、图书借阅等的数字化记录与大数据分析，并及时提供校园生活指导建议，得2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14.数字赋能协同共育（4分）
	14.1 利用数字手段有效促进家校互通，家长掌握学生在校情况、助力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畅通学校与家长互动交流。（4分）
	区域推进利用数字手段有效促进家校互通，至少4所学校开始实施，得4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七、智慧文化拓展（10分）
	15.学生健康智能监测（6分）
	15.1依托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有关平台或系统，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数字档案，开展学生体检数据、体测数据、学校生活数据的融合分析与智能监测，为有效控制中小学生近视率、肥胖率，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供决策支持。（3分）
	区域内至少3所学校，依托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有关平台或系统，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数字档案，得3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15.2依托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平台或系统，构建学生心理健康评价模型，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建立学生心理成长电子档案，开展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心理健康预警，推动线上预防与线下干预的无缝衔接。（3分）
	区域内至少3所学校，依托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有关平台或系统，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数字档案，得3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16数字助力校园文化（4分）
	16.1整合利用学校校园网络、综合办公平台、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等载体，实现学校信息发布和校务公开渠道多样化，提供各类信息资讯服务。（1分）
	区域内至少2所学校整合利用学校校园网络、综合办公平台、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等载体，实现学校信息发布和校务公开渠道多样化，提供各类信息资讯服务，得1分。
	　

	
	
	16.2借助信息化手段，对传统文化、制度规范、思想教育等进行动画、视频、图文并茂的可视化处理，以及多平台、多终端灵活呈现，推动学校文化环境虚实空间融合育人，线上线下联合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2分）
	区域至少2所学校依托信息化手段对传统文化、制度规范、思想教育等进行动画、视频、图文并茂的可视化处理，以及多平台、多终端灵活呈现，得2分，每少1所扣1分，扣完为止。
	　

	
	
	16.3建立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规范线上行为，培养师生良好的上网习惯。（1分）
	区域出台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规范线上行为举措，且开展有效宣贯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八、示范效应（10分）
	示范效应（10分）
	近5年内（2019年1月1日后）
1.区域或者学校获得国家级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或者教育信息化有关工作试点或者实验单位的。
2.区域或者区域内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创新做法被表彰或者在全国、全省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
（10分）
	近5年内（2019年1月1日后）
1.区域内学校获得国家级信息化应用优秀作品或者教育信息化有关工作示范试点（实验）单位的每所加0.3分，最多加3分；
2.区域本级获得国家级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或者教育信息化有关工作试点或者实验单位的，每项加1.5分，最多加3分；
3.区域相关创新做法在全国、全省、全市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经评估认定后每项加1分，最多加4分。
	　





